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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學生電子郵件帳號管理要點 

98 年 11 月 24 日行政會議編訂 

106 年 08 月 08 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目的 

本校學生電子郵件帳號(以下簡稱本帳號)係提供本校學

生及校友從事學術研究及與學校互動交流使用，為明定使

用者權利義務，並依據「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訂定「學

生電子郵件帳號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適用範圍 

凡符合以下身分者，經教務處或學生事務處校友服務組

（以下簡稱校服組）確認後，由圖書資訊處網路媒體組(以

下簡稱本組)建立電子郵件帳號： 

一、 凡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校學生。 

二、 本校校友。 

三、 具本校學籍之學生，於入學資料確認後，即以其學

號為電子郵件帳號統一建立，畢業後仍可延用且不

得以任何理由重覆申請。 

四、 九十四學年度以前之校友，本校校服組制定之管理

規則確認身分後，統一由校服組提出申請。帳號一

律為在學時之學號。 

退學生視為已喪失本校學籍身分，故取消該帳號使用權。 

第三條  系統管理與處置措施 

為配合本校公務需求、資訊安全與系統管理維護，本組可

進行下列措施： 

一、 交付電子郵件地址清單予需求單位。 

二、 使用者必須配合本組通知，定期更換密碼。 

三、 針對系統資料進行緊急處置。 

四、 設定使用者信箱資安相關參數。 

五、 視系統軟硬體資源狀況，調整或變更系統所提供之

服務。 

六、 配合司法機關需要提供相關資訊。 

七、 因特殊因素須檢視使用者郵件信箱資料，必須經使

用者同意後方可檢視之。 

八、 有不良記錄之使用者，本組有拒絕提供服務之權利。 

第四條  資料運用範圍 

為便於教職員與學生連繫，學生電子郵件帳號，僅公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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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入口網站內，供校內教職員查詢使用。 

第五條  遵守要點 

使用本帳號，必須遵守本要點、「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教

育部訂定之「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以及本校所訂定

之相關使用規章辦法，與國家所制訂之各式法律規章，嚴

禁下列行為： 

一、 從事商業行為與轉供他人使用。 

二、 傳輸、放置、散播任何病毒、非法軟體、廣告信件

及牽涉色情、毀謗、威脅之內容。 

三、 移動、修改、窺視任何不屬於個人所有之檔案及目

錄。 

四、 破壞系統、干擾系統運作或從事任何影響系統安全

與入侵之行為。 

第六條  處分原則 

若違反相關規定，本組有權隨時停止該帳號使用，並依照

情節輕重，依校規處置。 

第七條  使用聲明 

使用本帳號服務時，即表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遵守本帳

號相關規範。 

第八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